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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唐伟
2007年，江苏赣榆县柘汪镇响

石村的2000多亩土地被征用，但从
2011年12月以来，500多户失地农
户再也没有拿到国家的粮食直补。
柘汪镇镇长顾少波称，钱如果全部
发放给农民，农民可能一年就花光。
顾少波说，共产党员为的是大家的
利益，有时需要有勇气去违反点规
定。 （ 据《 人民日报》）

“ 为了大家利益而违规”听起
来耳熟能详，众多的权力违规行为
中，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天价采购
是“ 为了更好地工作”，环境污染是
为了“ 更长远的利益”，暴力拆迁是

“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2010
年，江西宜黄县闹出拆迁自焚事件
后，一位署名慧昌的宜黄官员投书

网络，阐述了强拆事件的背景、对宜
黄当地的影响，以及自己对拆迁的
看法，其中不乏“ 没有强拆就没有

‘ 新中国’”这样劲爆的观点。由此
可见，“ 有勇气去违反点规定”其实
有着浓郁的生态环境和制度土壤。

偶然的语态之下，其实有着深
刻的背景因素。“ 有勇气去违反点规
定”一度被理解成“ 敢为天下先”的
表达，在追求结果而忽视程序的当
下，“ 违规冲动”远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一些所谓的“ 改革先锋”、“ 个性
官员”的魅影下，都或多或少具有类
似的表现。比如，背离程序的城市拆
迁，领导意志决定的城市规划，挪用
民生资金搞城市建设，或者破坏耕
地、污染环境、靠大量消耗能源资
源、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地方施政

等等，成功了便是可以标榜的政绩，
可供学习的创新，失败了也会因“ 目
的正当”而被轻易放过，造成的后果
和损失，也多以“ 自罚三杯”了事。
于是乎，城市强拆屡禁不止，城市管
理暴力不断，“ 有勇气去违点规”的
结果，便是彼此比凶斗狠，看谁更能
僭越底线，在“ 出格”和“ 越轨”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

权力伦理如此，权力约束就会
成为奢谈。笼子有了，关键在于其是
否能够被敬畏和发挥作用。假若在

“ 有勇气违规”的指导思想下，权力
就会成为无所约束的凶器，不仅不
能“ 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且为了官
利而伤害民生。最基本的常识是，规
则和制度才是最后的权力底线，只
有在规则框架下的权力运行，才能

让权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反之便是
无穷无尽的戕害。

“ 有勇气去违反点规定”不是
胡作非为的挡箭牌，其暴露的是权
力约束机制的失范。为什么这么多
官员敢于明知故犯，还在于没有从
制度上消除权力超越一切的思维。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前主席范
徐丽泰曾经说：法治社会就是大家
做事要讲规矩。真正的法治，就是
所有人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规矩的
约束，违反者就应当受到惩罚。背
离这一原则，有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权力环境，那么权力者就会无所顾
忌，并产生“ 有勇气去违反点规
定”的思维定式，这恐怕才是最可
怕的地方所在，也是最为值得警惕
之处。

□张兰军
日前有媒体调查称，河北深州

43人因“ 死亡”被核销贷款，包括当
地副市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另有15
人“ 失踪”，58人涉贷款额约250万
元。其中多名“ 死亡”者都健在。据
知情人称，对位高权重者，信用社主
任以核销贷款送人情。

（ 据《 新京报》）
既是知情人士，当然言不虚发。

那么，作为整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
“ 重地”，何以取人“ 性命”如“ 探囊

取物”？副市长等一批当地“ 政要”
被死亡，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悬疑之一，副市长等人“ 被死
亡”，其“ 证明”从何而来？按相关程
序，给人开具死亡证明，是很严肃郑
重的事，须有火化证或村里开的证
明，且只有公安部门有此权力。可在
调查中，当地户籍警称从未经手过
这些人的死亡或失踪证明。那么，是
户籍警在说谎，还是信用社“ 化繁为
简”，私刻了假公章？抑或有其他方
面的因素？

悬疑之二，被核销的贷款，副市
长等人真就分文不得？在此次核销
的约250万元中，其中有41万元，是
现任当地副市长魏志春，于1997年3
月7日，为给当地中小学教师发工
资，以个人名义，自兵曹信用社借
贷，1997年7月7日到期（ 魏时任兵曹
乡乡长）。且据魏本人讲，“ 钱不是
我自己花的，这都有据可查”。然而，
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以41万元之
巨（ 在当时购买力下），信用社敢

“ 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问题恐
不这么简单。

悬疑之三，敢拿“ 死亡”赌信
贷，公帑流失知多少？在对该事件调
查中，该市信用联社主任的一句话，
很耐人寻味：“ 这个贷款核销信息是
我们的内部机密文件，泄露出去是
我们最大的失误”。其言外意，无非
是如果不“ 失误”，这些严重违规行

为只能“ 神不知鬼不觉”。若再联系
网上爆料：“ 对于位高权重的人，信
用社主任以核销贷款送人情；没权
没钱的借款人，送给信用社主任20%
到30%的礼，便予以核销”（ 虽未证
实，想必非空穴来风）———无疑更让
人浮想联翩。那么，放眼全国，因为
此种种“ 作弊”，导致的公帑流失又
该有多少？

当然，为活人开具“ 死亡证
明”，让一些“ 呆账”、“ 坏账”从此

“ 寿终正寝”，与深州金融机构当地
近两年的“ 核销任务”不无关联。那
么，正常的“ 政绩诉求”下，该如何
让“ 资产安全评价”落到实处，让行
业发展健康有序，让集体资产“ 颗粒
归仓”，也是此番“ 死亡追问”中，不
应绕开的话题。

□毕晓哲
随着近期“ 浙江叔侄奸杀冤

案” 真相的水落石出，侦办此案的
“ 浙江神探” 聂海芬成为舆论关注

的焦点人物。日前，浙江已成立调查
组，彻查聂海芬等该冤案侦查、起
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
人员。 （ 据《 东方早报》）

应该说曾经被媒体美誉为“ 浙
江神探”的聂海芬，是一个因种种原
因被“ 神化”的产物。2006年央视的
采访《 无懈可击》无疑将聂海芬推
向了一个“ 神”的高度，再到当地媒
体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城市之声》
2011年播出节目《 现代“ 女提刑官”
聂海芬》的采访报道，重点给公众描
述了一个屡屡破获大案、准确率高

达“ 100%”的女神探形象。但刑事案
件关系法律公正，关系当事人的尊
严和性命，一分一毫也马虎不得，从
理论上讲再“ 神”的侦探也不可能
在侦办重特大案件350余起，准确率
竟然高达100%。在这个被“ 冤案”最
终证明不是什么“ 神话”，也不是什
么“ 100准确” 的背后值得人们反
思，媒体多年来是如何“ 捕风捉影”
的？一些权威机关是如何“ 造神”
的？恐怕都需要在“ 叔侄奸杀冤案”
真相水落石出后痛定思痛反思。

浙江有关方面组织调查组开始调
查“ 神探”聂海芬，是一个反思的开始。
但调查开展如何，最终能不能还原一名

“ 假神探”的真面目，仍然让人疑虑重
重。一来，这类“ 偶然”之间才暴露的

“ 冤案”，说明一些地方个别司法机关
根深蒂固的办案思路，大的不良环境是
广泛存在的，这些不良的外界影响必然
会造成对调查聂海芬的干扰。二来，在
聂海芬多年来侦破的350余起重特大案
件中，既然已经充分暴露出她当年办案
的“ 手法”，甚至涉嫌刑讯逼供、“ 指鹿
为马”这样的漠视法律办案心态，至少
说明这种类似的“ 办案手法”是得到了
其他司法机关的“ 纵容”和“ 配合”的。
那么，调查一个聂海芬，就相当于是调
查当年的一批人、一批司法机关。阻力
定然超乎想象。

聂海芬背后的“ 光环”绝不是一
两天形成的，而聂海芬身披的被“ 神
化”的马甲也不仅仅是一件，在我看
来要想取得调查“ 神探”聂海芬的突

破性进展，首先就应该彻底打破她所
谓的“ 神话”。将她从被人“ 膜拜”的
神龛中拉出来。应该像审视一名最普
通的办案民警一样，把她近些年来

“ 领导办理的”、她自己主办的案件，
来一次还原真相的大清查。

“ 女神探”聂海芬的产生，与不
良的社会土壤有关，与一些司法机
关根深蒂固的不尊重公民权益有
关。公权者的“ 作假之风”，好大喜
功作派，政绩工程思维，欺上瞒下、
司法腐败问题等等，都是滋生聂海
芬这样的“ 假神探”的土壤。将聂海
芬彻底推下神坛，有助于国内司法
界真正反思，也有助于上级有关调
查人员在彻查聂海芬的时候做到坚
决“ 不护短”。

副市长等“ 被死亡”，公众需要真相

调查“ 女神探”要敢于打破“ 神话”

鉴于吉林省通化矿业集团公司
八宝煤矿“ 3·29”瓦斯爆炸事故已构
成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决定依据相
关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对八宝煤矿
发生的两起瓦斯爆炸事故展开全面
调查，包括对瞒报事故死亡人数情节
的调查，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八宝煤矿号称当地首屈一指的
国有大型现代化企业，两起瓦斯爆炸
事故导致数十人死亡、10多人重伤，
面对如此惨重的事故，相关企业却瞒
报事故真相，令人气愤。

频频发生的矿难，决非一句“ 自
然原因”能解释得了的。近年来，有
关部门也对煤矿安全生产出台了包
括强制矿长带头下井、政府监管人员
驻矿等诸多规定。问题是，种种规章，
各种排查，就是挡不住悲剧的发生，
甚至出现事故之后的瞒报。

事故屡屡发生，当地有关方面的
监管不力难辞其咎。事故也好，隐患
也罢，很多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很
长时期一直存在。日常监管的不到位
甚至缺失，让企业的胆子越来越大，
事故的因素就在不知不觉中累积并
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预防事故发生，遏制事故之后迟
报瞒报，还必须强化责任追究。应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党政领导干
部问责规定，对责任人真问责，而不
是轻问责、假问责，倒逼各地把安全
生产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每一个矿难都促人警醒，每一条
生命都弥足珍贵。人们祈愿逝者安
息，也期待事故真相早日揭开，相关
责任人被严肃查处，让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得到更好的护佑。

据新华社电

还有多少欺瞒
在践踏生命尊严

□钟学城
在成都警方日前破获的一起非

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3人被
抓获，随后被取保候审。调查发现，尽
管个人信息泄露如过街老鼠人人喊
打，但个人信息买卖的违法行为仍然
十分普遍。

（ 据《 中国青年报》）
用户的信息不是商品，可是，一

些人将其作为倒卖谋利的资本，以信
息进行交易，如：银行内部员工倒卖
信息，电信内部员工倒卖信息，甚至

“ 某省移动公司向合作伙伴出售本
省及全国手机用户信息”。到了运营
商都直接参与倒卖信息的地步，个人
信息安全防线谁来把关，有这些“ 内
鬼”为诈骗信息“ 导航”，即使是把
台前的抓获，也难清除干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第七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将
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
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
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但是个人信息屡屡被泄
露，可见真正对源头动真少之又少。

提供信息的“ 内鬼”不断，说到
底是不把用户资料当回事。因而，在
处理当事者之时，还应顺藤摸瓜抓源
头，除了对于出卖手机信息的行为依
法查处外，还应对相关的部门进行处
罚，对部门责任人进行追究。

谁为倒卖
公民个人信息“ 导航”

美堂 绘


